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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教育局 

法務局                                        

案由：為修正「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
員會設置辦法」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府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特教法)之授權，於一００

年十二月六日訂定發布「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

於一０九年二月二十日修正公布迄今。為因應特教法

於一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將本辦法授權依

據移列為特教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並增訂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委員之組成內容及配合實務

運作所需，爰修正本辦法。 
二、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一條：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二)修正條文第三條：依教育部訂定之「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增訂修正條文第

六款及第七款。配合特教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一

款用語，並考量學校提供之支持服務不以現行條文

所定為限，爰將現行條文第六款「學習輔具」修正

為「教育及運動輔具服務」及增訂「相關支持服務」，

並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八款。 

(三)修正條文第四條：依特教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

項規定，於修正條文第一項增訂第四款身心障礙及

資賦優異學生為本會委員，並增訂修正條文第三項

規定。另增訂修正條文第二項，明定修正條文第一

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定之「學生」應具有學籍且未

休學；第四款之學生委員未具完全行為能力者，應

於聘任前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四)修正條文第八條：考量本府所轄公私立教保服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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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推行特殊教育不以成立本會為必要，且未必均具

有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所定相關人員，為賦予其

運作之彈性，爰將「準用」修正為「得準用」，以

符實需。 

三、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一三年一月四日第八０八次法

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陳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一份。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

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備

查及臺北市議會查照。 
決議： 


